2024年度东安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：东安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

2025年4月11日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、机构编制、人员构成等。

1、单位机构、人员情况
内设机构：7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（财务股、宣传股）、政工股（党建办公室）、文化艺术股（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股、公共服务股、推广传播与交流合作股）、群众体育股（群众体育股、竞赛训练股）、产业、科技和广播电视股（产业项目股、科技教育与安全播出股、广播电视管理股）、市场监督及行政审批股（市场管理股、执法监督股）、资源开发与全域旅游推进股（资源开发与全域旅游推进股）。文旅广体局下设8个事业单位，分别为全民健身服务中心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、舜皇山艺术团、电影公司、体校、执法大队、旅发中心。
2、县文旅广体局的主要职责
1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；起草有关规章、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组织实施。
2、编制实施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事业的发展战略、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。指导、推进领域内体制机制改革和事业融合发展，
3、拟制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开发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指导、管理全县性重大活动和设施建设，促进市场推广和对外合作，组织形象推广；指导、推进全域旅游。
4、指导、管理全县文艺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生产，扶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，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发展。参与组织重大文化艺术活动。
5、组织、指导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的公共服务，指导公共文旅产品的生产；指导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艺术普及工作，推进全县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6、指导、推进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科技创新发展和行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。
7、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，组织开展国家级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及其传承人的申报、评审工作。组织协调全县性文化遗产展示活动。
8、统筹规划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产业，组织实施资源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产业发展。
9、指导推动规范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发展，对其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。
10、领导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，组织查处大案要案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11、拟制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发展规划，协调指导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安全防范工作，指导全县文物安全责任落实，履行文物行政执法督察和文物安全督察职责，协同有关部门对全县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、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的申报、审核、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指导协调全县文物的保护管理、抢救发掘、研究利用宣传、人才培训等工作；依法对全县不可移动文物、馆藏文物、民间收藏文物进行监督管理；指导各级博物馆、纪念馆的建设和业务工作；协调和指导利用文物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12、拟制全县国际旅游市场开发规划，组织全县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；拟制全县开拓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市场的政策措施并指导实施；协调和指导全县假日旅游和红色旅游工作；依法对旅行社、旅游饭店、乡村旅游区等实施许可监督管理，负责监测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经济运行和本行业的统计及信息发布工作。
13、负责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应急体系建设，监督管理全县广播电视机构、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；协调组织、推动广播电视创作生产。监督管理全县网络视听节目、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；负责卫星电视监督管理工作。
14、培养全县文化、旅游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文物人才，加快人才队伍建设。
15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，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，负责开展国民体质监测；指导、协调、组织、配合各行业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，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；做好学校、机关、企业、部队、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的体育工作，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。
16、统筹协调全县体育事业和竞技体育发展，组织参加和承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级体育竞赛；研究和平衡全县竞技运动项目的设置和重点布局；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，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。
17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规模，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
1、2024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2024年支出规模13734万元。全年实际支出总计为1373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841.77万元；日常公用经费644.23万元；项目经费12248万元。
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9.3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9.3万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。

全年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9.3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9.3万，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.2024年支出决算2034万元，财政拨款支出2034万元。其中基本支出1486万元，具体项目如下：

人员经费841.77万元，主要用于人员工资、奖金、津补贴和社保费用等；公用经费644.23万元，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开支。
基本支出用于保障部门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保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、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2.2024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9.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107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a. 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支出；

b.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，具体是：公务车保有量0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。

c.公务接待费支出9.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107万元，减少1.14%，减少主要原因是：厉行节约，减少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，实际使用项目资金548万元。图书馆管理经费40万元，图书馆免费开放8万元，农家书屋维护管理14.4万元，唐生智故居经费12万元，东安文艺编制及惠民演出经费12万元，艺术团16万元，送戏下乡经费8万元，五下乡5.6万元，赛事活动8万元，春晚经费20万元，文化馆免费开放8万元，少儿音乐舞蹈等赛事经费8万元，广场文化经费8万元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经费8万元，户户通维护经费8万元，文物保护经费24万元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34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 

我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7500万元，主要是东安县树德景区创4A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东安县舜皇山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项目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年我局始终认真贯彻执行法律法规，认真进行了预算编制，建立健全了单位财务制度，加强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严格按预算进度支付费用，加强了“三公”经费控制，各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支付、公务卡支付等有关规定执行,预算执行完成和控制较好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1、协调机制不够健全，绩效管理往往只落实到财务人员身上，而财务人员对绩效指标的基础数据和信息资料了解有限，导致被动应付现象。同时，绩效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，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的挂钩机制不完善，影响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效果。原因分析：单位内部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，各部门之间在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方面的沟通不足，导致信息不对称和资源浪费。

2、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、细化和量化，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原因分析：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激励约束机制，使得绩效管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.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推行预算“二上二下”方式，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。
2. 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．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按要求公开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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